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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医疗保障局

关于转发《重庆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信用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定点医药机构：

现将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印发的《重庆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信用管理办法》（详见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的参保人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；请定点医药机构组织相关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内部管理，规范医保服务行为。

附件：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信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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